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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4 年“申请—考核”制博士

复试考核及录取工作方案

为做好我校 2024 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，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学厅〔2020〕2 号）、《湖南中医药大学招收“申请－考核”

制博士研究生实施办法》、《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

生简章》，经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复试与录取工作的基本原则

坚持“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各项

招生政策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维护考生合法权益，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科

学规范、公平公正。

二、复试与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

（一）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博士研究生复

试录取的组织、管理和协调，审批复试录取办法和录取名单。

（二）研究生院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负责全

校复试和录取工作的统筹组织、管理监督和协调。

（三）学校纪检监察处负责复试录取过程中各个环节监督检查工

作。

（四）各学科组成立以组长单位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为组长

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学科组的复试和拟

录取工作。副组长由本组其他招生单位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担

任。组员由组长单位研究生工作秘书和该学科组所含专业学科带头人



第 2 页 共 8 页

组成。各学科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学科组复试工作与结果负责。

（五）各学科组根据学校和本学科组的复试工作安排成立专业复

试小组，负责本学科组复试工作的具体实施（如有直系亲属参加本次

复试考核必须回避）。各学科组的专业复试小组成员不得少于 5 人，

原则上资格审核合格考生所报考的导师必须参加（导师不足 5 人的学

科组可选派高年资硕导）。复试小组组长由学科组商议确定。复试小

组成员一经确定，不得中途换人或离场，必须全程参与。

三、复试考核对象

经过网上报名、报考材料初审和所申请学科“审核专家组”审核

通过的考生，方具有参加所报志愿的考核资格，具体名单及分组如下：

序号 姓名 报考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名称 学科组 组长单位

1 侯思伟 1005Z5 中医心理学

中医基础组 中医学院

2 高翎薇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3 廉 坤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4 周 派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5 熊 萌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6 曹丽媛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7 钟俐芹 100505 中医诊断学

8 杨晓艳 1005Z4 中医药信息学

9 张 斐 1005Z2 中医亚健康学

10 张新宇 105701 中医内科学

中医临床组

（一）
第一附属医院

11 邓国倩 100506 中医内科学

12 欧阳丹 105701 中医内科学

13 陈思清 105701 中医内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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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黄湘宁 105701 中医内科学

15 黄家望 100506 中医内科学

16 汤 钰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

17 钟 缘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

18 谢灿明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

19 刘 滢 105702 中医外科学

中医临床组

（二）

20 吴 悔 100507 中医外科学

21 王 彪 100507 中医外科学

22 马泽冰 105702 中医外科学

23 黄慧源 100507 中医外科学

24 黄富均 105702 中医外科学

25 蒋浩波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

26 许 明 100512 针灸推拿学

针灸推拿组 针灸推拿学院
27 肖 逸 105707 针灸推拿学

28 来奕恬 100512 针灸推拿学

29 黄 博 100512 针灸推拿学

30 王智槟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

中西医结合组 中西医结合学院

31 周 畅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2 罗斯敏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3 刘 婧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4 李菀榆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5 余孝鹏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6 严诏琦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7 尹紫薇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

38 谢珍妮 100800 中药学
中药组 药学院

39 邱 云 100800 中药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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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周 康 100800 中药学

41 叶柏柏 100800 中药学

42 谷 佳 100800 中药学

43 刘 灿 100800 中药学

44 胡诗安 100800 中药学

45 杨学斌 100800 中药学

46 龙俊鹏 100800 中药学

四、复试考核形式

我校 2024 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博士研究生复试原则上采取线下面

试方式进行，同一学科（专业）的面试方式、时间、试题难易度和成

绩评定标准须统一，做到合理、公正、公平。具体复试时间由各学科

组指定，并提前至少 3天告知考生。所有考核内容都应有可复查的记

录材料，并由学院自行保存三年。

五、复试考核时间

（一）复试考核时间为 2 月 26 日—3 月 1 日（具体时间由学科

组商定）

（二）工作要求：各学科组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、专业复试小

组名单、各学科组复试的时间、工作人员（秘书）联系方式，由组长

单位于2024年 2月 26下午17点前负责上报至研究生院招生办备案。

尤其复试时间及程序安排须至少提前 3天公示给考生，方便考生做好

复试准备。

六、复试考核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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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对本学

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，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能力

测试。内容包括英语、专业知识、专业技能等。

复试内容 满分（100 分）

1．外语应用能力（外语专业文献翻译或专业外语口

语测试等）
30分

2．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掌握情况（考查考生对专业

知识、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对专业前沿知识了解）
30分

3．专业背景及科研潜质（考查考生对本专业的科研

热情、硕士阶段科研成果以及所具备的知识结构、

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）

40分

七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资格公示

详见复试考核对象。

（二）交纳复试费

用网上缴费方式缴纳复试费用。

1.缴费对象：收到复试通知并确认参加我校复试考核的考生均需

登录建设银行网上银行或建行手机银行 APP，进入悦享生活→考生报

名费→输入身份证号码→查询→缴费。

2.缴费标准：每生 120 元；缴费截止时间为 2 月 26 日 24 点。

3.未交纳复试费者不得参加复试；已交纳者如因本人原因没来参

加复试，我校不予退费。

（三）复试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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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汇报：申请人须准备 10分钟以内的 PPT，并向面试专家组

作报告，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、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

解和看法、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等。

2.外语能力考核：专家组对考生进行英语口语测试、英语文献翻

译或专业外语知识测试，采取即问即答的形式进行，时长约 5-8 分钟。

3.专业能力考核：考核专家组对申请者的学科背景、专业素质、

操作技能、思维能力、创新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，采取即问即答的形

式进行。

4.考核专家组打分，集体研究确定意向录取名单。

八、考核成绩与录取原则

（一）考生的面试成绩=各考核小组成员评分的总和÷考核小组

成员人数。

（二）专业复试小组在综合考核过程中须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

和品德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（三）专业复试小组根据考生面试考核总成绩、思想政治素质和

品德考核情况确定拟录取名单并上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，由研究生院

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议，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在网上公示。

（四）“申请—考核”制录取的博士占用导师当年的招生名额。

一个导师在一个专业限招 1 名申请一考核制考生，奖励计划和高层次

人才计划除外。

（五）首次招收博士生的导师和人事档案不在我校的导师，限定

招收 1名博士。为兼顾普通招考考生权益，限额招生的导师如招收

申请-考核制考生，则原报考其的普通招考的考生均须转报考同一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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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其他导师。普通招考考生的志愿修改工作由研招办另行通知组织

开展。

（六）未完成的申请-考核制计划可自动转为普通招考使用。

（七）经体检、政审、调档等流程后，向拟录取新生发录取通知

书，考生如对公示情况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

出申诉。

九、考核与录取工作的监督和复议

（一）各学科组应制定具体措施，主动公开复试录取细则及要求，

规范自律招生工作。

（二）如果发现在复试录取中有违法乱纪行为，可到我校纪检监

察部门投诉，举报电话：0731-88458097；或登录湖南中医药大学纪

委监察室网页，点击首页上举报栏进入在线举报

（http://jjjc.hnctcm.edu.cn/list.php?cid=17）。经查属实的招

生违规行为，属于考生的问题（如提供虚假材料），将取消其录取资

格；属于导师的问题，将视情节轻重，取消该导师当年乃至以后的招

生资格。学科组在选拔工作中如被发现弄虚作假或出现不公正行为，

学校将扣除学科组指标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

员的责任。

十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通过申请-审核制录取的培养类型为非定向就业的博士研

究生，必须全日制脱产在校学习，入学前将全部人事档案、组织关系

等转入我校。不能全日制脱产入学的考生将直接取消录取入学资格。

http://jjjc.hnctcm.edu.cn/list.php?cid=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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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一经发

现作伪并核实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、录取资格或取消学籍，并通知考

生所在单位，不得再次报考我校博士研究生。


